
望重建发〔2024〕8号
长沙市望城区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工会全员健身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中心各部室：

经中心党组研究同意，现将《关于开展工会全员健身活动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长沙市望城区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

                                 2024年11月20日

关于开展工会全员健身活动的实施方案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民健身等相关工会经费使用管理的通知》（总工办发〔2022〕12号）、《湖南省总工会关于印发＜湖南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基层工会经费使用管理的补充规定＞的通知》（湘工发〔2024〕13 号）文件精神，为顺利推进中心干部职工开展健身活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活动意义

在机关开展全员健身活动，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营造朝气蓬勃、团结奋进、健康和谐的机关氛围，激励广大干部职工履职尽责、创先争优，为更好地服务项目建设中心工作做出贡献。

二、主要内容

1.成立各类文体活动兴趣小组，开展球类、射箭、拔河、跳绳、瑜伽、健身操等各类体育健身活动，成立条件：需中心职工5人及以上，经报请中心党组同意后开展活动。

2.积极组队参加上级工会组织的各类文体赛事，参赛队员在兴趣小组中择优选拔。

3.定期组织开展健步走、登山等体育健身休闲活动。

4.根据办公用房实际情况配备工会活动室，因地制宜采购小型轻便的健身设施设备供职工使用。

5.为解决办公场所健身设施设备不足不能满足职工需求的实际困难，可用工会经费为职工购买健身服务（含场地租赁、器材设备、教练授课等等），所需经费纳入工会年度收支预算。具体项目和标准按照一事一议的形式，由兴趣活动小组提出方案，报工会负责人审核，再按程序呈报中心党组同意后实施。
三、组织保障
全民健身活动由中心工会统筹安排，经费由中心机关给予补助，据实保障。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开始执行，由中心工会负责解释。
长沙市望城区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办公室      2024年11月20日印发 


